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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宝丽迪”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３９５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宝丽迪”，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０５”。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
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８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４９．３２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８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
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７，９６４，９７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８６，０３２，７６４．２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５，０２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７２７，２３５．７２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５，０２１股，包销
金额为１，７２７，２３５．７２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６３１１、６２９３６３１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2,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38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海通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 2,1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396.50 万股，占扣除初步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98.50 万股，占扣
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0 月 30 日（T-1 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上海步科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森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
２３９１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主承销商”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２００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１６０万股，占发行总量的５％，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１２８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９１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０．２０元 ／股，豪森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Ｔ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豪森股份”Ａ股９１２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
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按
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９４０，５１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０，２１２，４８０，５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６７９５３％。
配号总数为８０，４２４，９６１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８０，４２４，９６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１６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５％，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２，１２８万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９１２万股。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４０９．２６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３，０４０，０００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２４０，０００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６０，０００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０．０３０２３９３７％。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大连豪森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
２５６５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申港证券及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６，９００万股，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５８８．５０
万股，约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６６．５０万

股，约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富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6,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238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6,50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8.93元/股。金富科技于2020年10月2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金富科技”股票2,60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

于2020年10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0月30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

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30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513,86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96,800,050,000

股，配号总数为393,600,10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9360010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69.2326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8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97256022%，申购倍数为3,364.10342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0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0月30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94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发行价格为26.42元/股。本次发行

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根据《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0月28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225
末“5”位数 26455 76455 12771

末“7”位数 0944174 2194174 3444174 4694174 5944174 7194174
8444174 9694174

末“8”位数 49557312 99557312
末“9”位数 11514213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A股股票。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0年10月29日（T+2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江西日月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14 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1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800.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20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9 元 / 股。

五洲特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五洲特纸”A 股股票 1,200.3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
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一、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508,532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05,397,112,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138836%，配号总数为105,397,112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05,397,11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780.90 倍，超过 15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9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1650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T+2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基金主代码 5020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 的相关要
求， 本基金应在 2020 年底完成
整改 ，取消分级运作机制 ，为保
证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易方达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 基 础 份 额 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起暂停办理申购 、 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02010 502011 50201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转
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 -

注：（1）本基金基础份额场内简称“证券分级”，代码“502010”。
（2） 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起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础份额暂停转托管业

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和场内转场外跨系统转托管）；根据相关公告，自 2019 年 3
月 8 日起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础份额已暂停场外转场内跨系统转托管业
务。

（3）上述安排如有调整或恢复办理，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础份额暂停办理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托管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的详情，请
登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或者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8818088。

（2）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
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停牌的

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础份额场内简

称：证券分级，基金代码“502010”；A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A，基金代码：502011；B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B，基金代码：502012）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 止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易方达证券公司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安排详见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efunds.com.cn）发布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 本基金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份额
（代码：502010）、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代码：502011）与易方达证券公司
分级 B 类份额（代码：502012）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计票日）开市起停牌，并将于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结果公告日开市复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

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决定以通讯方

式召开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份额， 简称
“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分级，基金代码：502010；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 A，基金代码：502011，易方达证券公司级 B 类份额场内简
称：证券 B，基金代码：502012）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7:00 止。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
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
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 2020
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易方达证券公司分级 A 类份额、B
类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证券公司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
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
投资计划。

二、证券分级、证券 A 与证券 B 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 年 10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并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结果公告日开市复牌。 如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结果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则下一交易日开市恢复交易。 敬请基金份额持
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
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


